
涪住建发〔2021〕166号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2021年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抽查情况的通      报

各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审图机构，有关单位：

为加强我区勘察设计市场监管，提升勘察设计和施工图审查质量，从源头上保障我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根据《重庆市工程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方案》(渝建〔2017〕238号)、《重庆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办法（试行）》(渝建发〔2018〕36号)等文件要求，我委于2021年7月组织重庆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专家库的专家对2021年以来全区施工图审查合格备案项目进行了随机抽查。现将本次质量抽查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邀请了与被抽查项目无关联的4名市级专家，分建筑、结构、勘察、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等4个专业，对我区11个施工图审查合格备案项目进行了审查，经专家审查，共发现违反工程强制性条文1条、安全隐患条文8条、一般性条文131条、其他问题104条。

二、存在的问题

本次抽查的29个项目中，不同程度存在违反勘察设计质量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一）工程勘察方面。个别项目勘察场地周边存在边坡图面表达不完善、特殊性岩土评价内容缺失、勘察报告与平面图中的钻孔布置间距不相符合、总平面图缺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等问题。

（二）建筑设计方面。一是个别项目存在安全隐患，如架空层出入口未设置出入口标识，在未加防坠措施的阳台下方随便出入存在坠物伤人风险。总平面缺场地高差位置的安全防护设置。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小于2.00m，入口门开启占用宽度后不足净宽要求。二是个别项目设计不合理，如车库内部分无障碍车位设置位置不合理，距离无障碍电梯较远。场地无障碍应成系统，与外部高差间的无障碍连接通道表达不清楚。场地交通设计不清晰，地下车库的出入口直接通向师生人流集中的道路。C户型安全房间设于凹槽内，不利于消防救援。平坡出入口的地面坡度偏大。三是个别项目设计不满足规范要求，如侯梯厅尺寸仅1.9米，不满足最小侯梯厅要求，违反《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表6.9.1候梯厅尺寸要求。车库两个出入口设在同一条城市道路上，与人行交通交叉，人车分流设计不完善，违反《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第5.1.1条。宿舍门洞1000mm扣除门框及抹灰后不能保证净宽900mm，不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版）第5.5.18条。

（三）结构设计方面。一是个别项目结构计算书与施工图纸个别内容不相符。二是部分项目配筋不满足计算要求，取值偏小等。三是个别项目危大工程说明不完善。四是场地内如排水箱涵等处理措施不详。五是对楼板连接处、无梁支撑区域等抗震薄弱环节的抗震性能及采取的措施说明不详等问题。

（四）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设计方面。一是个别项目节能专篇说明不完整，采用的设计依据规范过期，施工图设计说明中关于砌体的材性要求与节能专篇不一致。二是部分项目设计依据不充分，屋面防火隔离带采用垂直纤维岩棉板无设计依据。绿色建筑项目设置安全警示、引导标识、禁烟标识、无障碍引导标识设计缺失。未明确非机动车位等停车设施设计内容。三是部分项目保温材料不满足规范要求，节能模型部分材料设置与设计不符。节能材料的防火性能及抽样送检要求外墙填充墙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导热系数与设计不符。架空楼板采用垂直纤维岩棉板的导热修正系数取值1.3有误。节能材料热工参数及抽样送检要求说明不完善等问题。

三、处理意见

（一）我委对存在问题的项目均已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建设单位要在此次抽查整改的基础上，举一反三，全面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要组织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审查机构按要求限期整改，并将修改后的勘察文件和施工图设计文件送原审查机构复审，确保满足相关技术标准，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对已实施项目，要组织对工程实体进行核查整改，切实保障工程实体质量。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训原因，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二）对存在设计质量问题且不及时整改回复的年产120万吨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料项目（二期）建设单位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设计单位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予以通报批评，纳入施工图设计质量抽查重点单位名单。

重庆市涪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年7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住建委设计与绿色建筑发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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